
報告人： 廖慧燕 建築師 114.10.28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專

章/無障礙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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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歷

現任  廖慧燕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 行政院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

 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小組委員

 台灣鐵路公司通用設計小組委員

經歷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任研究員、環境控制組組長

 營建署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修訂小組委員、無
障礙督導副召集人

 建築師雜誌主編

 研擬「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草案、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
程序及認定原則」草案

「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 建築物無障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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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習主要為專業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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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專章相關法令疑義、近

年曾修正之關法令、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較易

疏忽之處等，進行討論交流。



報 告 大 綱

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無障礙專章

二. 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相關法令

三. 近年相關法令修正概要

四.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施工易
疏忽之處

四.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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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無障礙專章



1.1 為什麼需要無障礙環境

無障礙設計重點在可及與可用 （Accessible and U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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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手可及範圍∶男性約地面起至193公分

女性約地面起至182公分

輪椅乘坐者手可觸及範圍:地面起40至1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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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與可用 Accessible and U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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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視障者 定位點、點字、語音
視覺85﹪、聽覺10﹪、嗅覺、觸覺及味覺等5﹪



1.3

聽
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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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https://www.findprice.com.tw/fg/



1.4 無障礙生活環境

無障礙生活環境包括所有生活上會使用到的地方，從自助器具一直到戶外活
動空間包括公園綠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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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源
https://huaban.com/pins/976

圖來 源
https://www.bowumi.com/

公園綠地



1.5 騎樓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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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定義

•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係指定著於建築物之建築構件（含

設備），使建築物、空間為行動不便者可獨立到達、

進出及使用。

•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包括無障礙通路、樓梯、廁所盥洗

室、浴室、輪椅觀眾席、停車位、無障礙客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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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無障礙建築環境法令規定要素

1.設置範圍﹙Scoping﹚

哪些場所﹙Where﹚.什麼設施﹙What﹚.數量﹙How 
Many﹚

例如學校建築物應設置哪些無障礙設施，且其數量應為多少

2.設計規定﹙Technical﹚

無障礙設施應如何設計﹙How﹚

例如無障礙廁所，馬桶中心線與扶手之
距離必須為3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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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建築物適用之無障礙相關法令規定

建築法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

建築物除排除適用者外，
均須符合無障礙規定。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定

無障礙設施數量、位置等
設計規定

設置範圍 技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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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第十章 無障礙建築物

一、167條、167-1至167-7 說明新建築物適用之範圍，應設置之無

障礙設施項目及數量、位置。

167條 設置之範圍。

167-1 無障礙通路、

167-2 無障礙樓梯、

167-3 無障礙廁所、

167-4  無障礙浴室、

167-5 無障礙座椅席位、

167-6 無障礙停車位、

167-7  無障礙客房。

二、170條規定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

107年3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條文有修正，請詳見營建署網站。十章條文

有修正，請到營建署網站下載最新資資料 15



1.10 新建建築物得排除適用之規定

第167條

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

設置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獨棟或連棟建築物，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位且第二

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

二、供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

三、除公共建築物外，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或每棟每層樓

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

前項各款之建築物地面層，仍應設置無障礙通路。

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

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

部之規定。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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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獨棟或連棟建築物之特別規定

202.4 獨棟或連棟建築物之特別規定

202.4.1 適用對象：建築基地內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位且
僅供住宅使用者。

202.4.2 組成：其地面層無障礙通路，僅須設置室外通路。

202.4.3 設有騎樓者：其室外通路得於騎樓與道路邊界設置1處以上坡道，
經由騎樓通達各棟出入口。

202.4.4 免設置：位於山坡地者，或其臨接道路之淹水潛勢高度達50公分以
上且地面層須自基地地面提高50公分以上者，或地面層設有室內停
車位者，或建築基地未達10個住宅單位者，得免設置室外通路。

202.4.5 部分設置：建築基地具10個以上、未達50個住宅單位者，應至少有
1/10以上之住宅單位設置室外通路。其計算如有餘數者，應再增加1

個住宅單位設置室外通路。

204.1.3 室外通路寬度：室外通路寬度不得小於130公分；但適用本規範
202.4者，其通路寬度不得小於9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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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無障礙入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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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都做了，也完全符合設規範，但是還差那麼一點



19



1.13 建築物入口與騎
樓應順平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57條

◼ 凡經指定在道路兩旁留設之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其寬
度及構造由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參照當地情形，
並依照左列標準訂定之：

二、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
，無人行道者，應高於道
路邊界處十公分至二十公
分，表面鋪裝應平整，不
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
，並應向道路境界線作成
四十分之一瀉水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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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排除適用者外應全面無障礙

21
新建、增建之建築物只要不再排除適用之範圍均應設置無障礙設施



1.15 戶外平台階梯是否須設置警示設施

建築線（道路或人行道）至建築物主要出入口，或基地內各

幢建築物間之主要通路動線上之戶外階梯，就是屬於戶外平

台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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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戶外平台階梯是否須設置警示設施

• 本規範第2章無障礙通路203.2.7室外通路警示設施特別規定已
明定：「室外通路設有坡道，並於側邊設有階梯時，為利視覺
障礙者使用，應依本規範306.1於階梯終端設置終端警示設施
，其寬度不得小於130公分或該階梯寬度。」因坡道主要之使
用對象係為使用輪椅者，而視覺障礙者可使用階梯作為行進與
移動之動線，為提醒視覺障礙者辨識階梯及高差之變化，爰明
定應依本規範306.1於階梯終端設置終端警示設施，其寬度不
得小於130公分或該階梯寬度。

• 如僅設置戶外平台階梯，本規範尚無明定應於距梯級終端30公
分處，應設置深度30公分至60公分，與地板表面顏色且材質不
同之警示設施；

• 惟如該室外平台階梯側邊同時設有坡道時，仍請依203.2.7室外
通路警示設施特別規定檢討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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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無障礙通路

• 建築物規模很小，二樓採用坡道上下，是否符合
法令?

24照片來源:謝偉士建築師



1.17.1 得使用坡道作為無障礙通路

一.按「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
，應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居室出入口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
室、客房、昇降設備、停車空間及樓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
。」

二、本部業依本編第167條第4項規定訂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有關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應依
上開規定辦理。依本規範202.1組成規定：「無障礙通路應由
以下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包括室外通路、室內通路走廊、出
入口、坡道、扶手、昇降設備、升降平台等。」故102年1月1
日以後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上開規定規劃符合本規範規定的
室內或室外之連續通路，可供行動不便者獨立進出及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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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無障礙通路設置升降平台疑義

◼ 內政部108.9.2內授營建管字第1080814850號函

1. …「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包括室外通路
、室內通路走廊、出入口、坡道、扶手、昇降設備、升降平台等
。」為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第2章無
障礙通路201適用範圍及202通則之202.1組成規定所明定。「本
規範尚無限定昇降平台僅得適用於新建建築物或既有公共建築物
改善，合先敘明」。

2.…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國家標準）已於104年9月9日
公布標準總號CNS15830-1「行動不便者用動力操作升降平台－
安全、尺度及功能性操作之規則－ 第1 部： 垂直升降平台」，
有關升降平台規格，應依該標準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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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學生宿舍出入口適用疑義

◼ 國土署(原內政部營建署)112.2.16.內授營建管字第1120802014號函

◼ 有關學生宿舍寢室涉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之1及
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205出入口之適用疑義1案。 …………… 

三. ……… 無障礙通路205出入口，205.1適用範圍規定：出入口、驗﹙ 
收 ﹚票口及門之設計應符合本節規定。故通達本編所定之居室出入口
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 客房、昇降設備、停車空間及
樓梯之無障礙通路路徑中，如設有穿越之出入口、驗 ﹙ 收 ﹚ 票口及
門時，應依本規範 205 出入口規定辦理。

四.另有關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客房、昇降設備之門寬規
定，查本規範第 406.1 點、第 504.2 明定，應依該規定辦理。至居
室則應視其使用者與使用性質進行設計，如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已有
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五. 本案新建學生宿舍之出入口淨寬 1 節，請依上開規定檢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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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無障礙小便器設置數量疑義

• 內政部107.3.1內授營建管字第1070803345號函

三. 次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以下簡稱設備編）第 「建築

物裝設之衛生設備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37 條規定： ...... 

說明： ......二、 依本表計算之男用大便器及小便器數量，得在

其總數量不變下，調整個別便器之數量，但大便器數量不得為

表列個數二分之一以下。 」，另本規範第 5 章廁所盥洗室第

506 節小便器 506.1 位置規定： 「一般廁所設有小便器者，

應設置無障礙小便器，無障礙小便器應設置於廁所入口便捷之

處。」是一般廁所內所設置之小便器如屬設備編規定所檢討設

置者，應設置符合本規範規定之無障礙小便器至一般廁所內設

有非屬設備編所要求裝設之小便器者，不在此限 。

28



1.20 地下停車場是否需設置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 內政部107.3.1內授營建管字第1070803345號函

二.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37 條衛生
設備數量，係依各類建築物之用途，並按居室面積與使用人數檢
討辦理。

三. ….停車空間非屬本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9 款所稱之居室，
故非屬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37條檢討之適用對象，合先敘明。

四. … 建築物之地下樓層如僅作停車空間使用，非屬本規則設備編第
37 條衛生設備檢討之適用對象，故無須檢討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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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集合住宅共用部分設置廁所疑義

• 集合住宅共用部分必須無障礙，即住宅內共用之會議

室、交誼室、屋頂花園等，凡一般人可到達即使用之

處均須（仍宜）考慮無障通路可到達。

• 至於共用部分如設有一般廁所是否須設置無障礙廁所

，由於建築技術規則針對無障礙廁所之規定，係以法

令上規定應依法設置廁所者，則須依規定設置無障礙

廁所，集合住宅共用部分法令未規定應設置之廁所，

所以如能考慮同時設置無障礙廁所最好，但尚無強制

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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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二. 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相關法令



2.1 新建與既有建築物無障礙法令規定

憲法

建築法
建築技術規則
第十章 無障礙建築物

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建築技術規則
第十章 170條既有公
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

32

身權法第57條

第1項 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

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

第3項 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

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

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核定改善期限。



2.2 公共建築物適用範圍

33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十章

第一百七十條 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如下表：

建築物使用類

組
建築物適用範圍

商業類 B類

B-2
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

攤販集中場）、展覽場（館）、量販店。

B-3

1.小吃街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餐廳、飲

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酒精飲料服務之場所，包括

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飲酒店（無陪侍，

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場所，包括啤酒屋）等類似場所。

B-4 國際觀光旅館、一般觀光旅館、一般旅館。



2.3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
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以下簡稱既改原則）

110年12月30日修正第二點（條文規定請詳國土署網站）

一、為使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未符無障礙設備及設施設置規

定之建築物改善及核定事項有所遵循，俾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特訂定本原則。

二、適用之建築物：指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所定公共建築物且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其規定者。改善無

障礙設施之項目如下表，其優先次序，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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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既改原則第二點

110年12月30日修正第二點，自111年1月1日生效（條文規定請詳營建署網站）

1.第二點，適用之建築物，公共建築物97年7月1日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
合規定者應改善之項目。

建築
物使
用類
組

無障礙設施項目

公共建築物

室
外
通
路

避
難
層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停
車
空
間

無
障
礙
客
房

G
類

辦
公
服
務
類

G-1
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

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

機構、合作社、銀行、郵政、

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公用事

業機構之營業場所。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G-2

1.郵政、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

公用事業機構之辦公室。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

3.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2.5 適用範圍放寬

內政部函 102.04.09.內授營建管字第1020803580號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102年3月6日全建師會（102）字第

0159號函說明四辦理。

二、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規則）第170條業已明

定既有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另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

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第2點規定：「適用之建築

物：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所定既有公共建築物且於本

規則97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其規定者；…」。至

於97年7月1日以後陸續修正本規則第170條增列之既有公共建築物，增

列該既有公共建築物之規定施行前取得建造執照（不含102年1月1日以後

申請建造執照者），仍得適用本原則改善其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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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既改原則放寬之規定

2.第九點，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
機關得終止聘任：

（一）執行諮詢及審查案件違反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或本原則規定。

（二）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3.第十點，增設坡道或昇降機得不受建蔽率、鄰棟間隔、前後院及
建築物高度等限制。

37

第十一點
改善原則（通則性）

較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標準低，但能維持行動
不便者自主使用。如廁所迴轉空間直徑僅需120公分，
並明訂無須改善者，如樓梯級高、級深等。

第十二點
替代改善（個案性）

比改善原則標準更低，以提供支援服務協助行動不便
者可使用或以鄰近之設施替代為原則，惟須經審查通
過。



2.7 既改原則第十一點 通則性放寬
4.第十一點，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者，得於維持行動不便

者自主使用之原則下，依下列改善原則辦理。但改善原則未明列者，仍
應依本規範辦理改善：

（一）避難層出入口（二）避難層坡道及扶手（三）樓梯 （四）昇降設
備（五）廁所盥洗室（六）浴室 （七）停車空間（八）無障礙客房

（三）樓梯

1.兩端平臺高差在二十公分以上者，如設置扶手將影響通路順暢者，不須
設置扶手。

2.無須改善情況：
(1)既有扶手圓形直徑或其他形狀外緣周邊與本規範不符者。
(2)因空間受限，扶手水平延伸三十公分會突出走道者。
(3)連續樓梯往上之梯級未依本規範退至少一階者。但內側扶手轉彎處仍

須順平。
(4)梯階之級高、級深、樓梯平臺等與本規範不符者。

（五）廁所盥洗室
3.迴轉空間：直徑不得小於一百二十公分，其中邊緣二十公分範圍內，淨
高不得小於六十五公分。



第十二點、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無法依第十一點規定改善者，得於提

供支援服務協助之原則下，參照下列替代原則或其他替代方案提具替

代改善計畫，經審核認可後辦理。

（三）廁所盥洗室：

1.受限於建築基地及結構無法改善者，得以人員引導至適當範圍內之無

障礙廁所盥洗室替代。

2.受限於建築基地及結構無法改善者，得以現有廁所盥洗室替代之，且

經人員協助可供乘坐輪椅者使用。

3.加油（氣）站受限於建築基地、結構或地下設備管線，設置廁所盥洗

室確有實際困難者，得採用流動式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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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既改原則第十二點-個案性替代

既改原則
第十二點

既改原則
第十一點

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

既有公共建築物
改善適用順序

1 2 3



2.9 既有公共建築物適用之無障礙改善規定

既改原則第二點 建築物無障設施設
計規範

公共建築物須依表列設置
無障礙設施至少一處，但
無障礙客房須依客房數量
比例增加

設置範圍 設計規定

40

既改原則第十一點
-通則性放寬

既改原則第十二點-
個案性替代



2.10 旅館無障礙設施改善

建築物
使用類
組

無障礙設施項目

公共建築物

室
外
通
路

避
難
層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停
車
空
間

無
障
礙
客
房

B類

商業類 B-4
國際觀光旅館、一般觀光

旅館、一般旅館。
Ⅴ Ⅴ Ⅴ Ⅴ Ⅴ ○ Ⅴ Ⅴ ○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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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Ⅴ」指每一建造執照每幢至少必須設置一處，「○」指申請人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客房總數量（間） 無障礙客房數量（間）

一至四十九 免設

五十至一百 一

一百零一至二百 二

二百零一至三百 三

三百零一至四百 四

四百零一至五百 五

五百零一至六百 六

超過六百間者，每增加一至一百間，應再增加一間無障礙客房。



2.11 既改原則第十二點

第十二點、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無法依第十一點規定改善者，

得於提供支援服務協助之原則下，參照下列替代原則或其他替代

方案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經審核認可後辦理。

（六）無障礙客房：

1.無障礙通路、客房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房間內通

路、衛浴設備空間受限於建築基地及結構無法改善者，得以

提供專用輪椅替代。

2.無障礙客房內所設衛浴設備空間受限於建築基地及結構無法

改善者，得以現有衛浴設備空間替代之，且經人員協助可供

乘坐輪椅者使用。

3.無障礙客房受限於建築基地及結構無法改善者，得以人員協助

至建築物坐落基地適當範圍內之無障礙客房住宿。

前項適當範圍，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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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既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善計畫審查建議

諮詢委員辦理事項

1.公共建築物替代改善計

畫之諮詢及指導。

2.公共建築物可否提具替

代改善計畫之認定及替

代改善計畫之審核。

43

人在公門好修行，宜站在協助立場，共同建置

優質無障礙環境



2.13 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宜務實

• 美國公共建築物(Public Accomadation)改善的原則，是

當有人提出使用需求時，建築物管理人須儘量配合改善。

• 針對國內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尤其在缺乏空間改善時，

如銀行之無障礙廁所，建議可以採較彈性之作法，或允許

以替代方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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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既有公共建築
物改善目的

無障礙設施改善的主要目

的是提供給需要者方便，

資源宜作有效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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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年相關法令修正概要



學校除建築物外其他場所

未納入建築技術規則無障

礙管制範圍，「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

學校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

要點」，則是將戶外活動

場所、室內空間、宿舍等

全部納入規定之範圍。

47圖來源https://sites.google.com/a/pksh.ylc.edu.tw

3.1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
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要點



3.2 設置要點之範圍及法令依據

發布時間 112年7月21日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推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

以下併稱學校）規劃、設置及改善無障礙設施、設備，以利行

動不便者通達、進出及使用校園之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特

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應適用

或參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適用或參照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

辦法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下簡稱無障礙規範）。

（二）適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

（三）適用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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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戶外活動場所

操場、田徑場、各類球場（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網
球場、綜合球場、其他球場）、遊戲場、戶外遊憩區、體
育設施區、體適能場地、游泳池、司令臺等的無障礙通路。

50



3.4 建築物居室之設置原則

五、學校公共建築物之居室設置原則如下：

（一）應考量居室使用之需求及頻率，優先納入無障礙校園環境可及區

內集中設置，減少行動不便者水平、垂直移動距離，以提升使用 之便利性

及可及性。

（二）本要點生效後，學校申請建造執照及新建、增建之公共建築物，

其居室出入口門框間之距離，應符合無障礙規範無障礙通路205.2.3居室

出入口之規定；本要點生效前，學校供行動不便者主要 使用之居室出入口

門框間之距離，應至少一處符合無障礙規範無障礙通205.2.3居室出入口

之規定。

（三）供行動不便者主要使用之居室，其內部設施、設備之高度、位置

，參照無障礙規範參考附錄正向接近可及範圍、側向接近可及範圍與膝蓋

淨容納空間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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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電腦教室入
口高差



53https://news.ltn.com.tw/news/Taichung/breakingnews/3910456

（四）設有教職員職務宿舍、學生宿舍，需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

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單房間之教職員職務宿舍、學生宿舍：參照無障礙規範第十章

無障礙客房之通則、衛浴設備、設置尺寸、客房內求助鈴之規定。

２. 多房間之教職員職務宿舍、學生宿舍：參照無障礙住宅設計基

準及獎勵辦法之特定房間、浴室及廁所規定。

3.6 教職員、學生宿舍



3.7 無障礙小便器

六、學校公共建築物一般廁所適用行
動不便者之無障礙小便器，設置原則
如下：

（一）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及國民中
學與高級中等學校之無障礙小便器，
依無障礙規範廁所盥洗室506.1無障礙
小便器之規定。

（二）國民小學低年級之無障礙小便
器，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
基準，其突出端距地板面高度不得大
於三十六公分。

（三）前款除無障礙小便器突出端距
地板面高度之規定外，其他設施、設
備，依無障礙規範廁所盥洗室506.1無
障礙小便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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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設施設備均須考慮
無障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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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專科教室、圖書館、福利社等

56



3.10 司令台及舞台等高差

57

八、學校應設置無障礙通路，便於行動不便者上下司令臺（
集會臺、室外表演舞臺）及公共建築物室內空間舞臺；其設
置規格，參照無障礙規範無障礙通路 206坡道之規定辦理，
但設置確有困難者，得商借爬梯機或相關輔具。



司令台或舞台如有高差可設坡道

或採活動式升降設備等

58

3.11 改善方式參考



3.12 設置要點與建築法令差異 - 涵括範圍較大

1.範圍較大，包括行政區、教學區、運動與活動區、休憩區及服務

區之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

2.供行動不便者主要使用之居室，其內部設施設備需考慮高度、位

置，參照無障礙規範參考附錄正向接近可及範圍、側向接近可及

範圍與膝蓋淨容納空間之規定。如電腦教室、實習教室、健康中

心、心理諮商室等。

3.新建之教職員職務宿舍、學生宿舍，需考慮設置無障礙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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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設置要點與建築法令差異

◼ 第五點第二款 學校申請建造執照及新

建、增建之公共建築物，其居室出入

口門框間之距離，應符合無障礙規範

無障礙通路205.2.3居室出入口之規定

；本要點生效前，學校供行動不便者

主要使用之居室出入口門框間之距離

，應至少一處符合無障礙規範無障礙

通路205.2.3居室出入口之規定。

◼ 第六點第二款 國民小學低年級之無障

礙小便器，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

施設備基準，其突出端距地板面高度

不得大於三十六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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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造詳圖（比例尺不得小於1/50）的無障礙設施項目包
括：

室外通路、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
室內通路寬度、樓梯、昇降設備、廁所及盥洗室、浴室
、輪椅觀眾席位、無障礙客房、停車空間

◼ 表格中每一項目均清楚說明應標示事項

61

3.14 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類
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1.民國112年4月17日台內營字第1120804287號修正

2.修正「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類及
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名稱並修正為「建造執照無障
礙設施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3.15 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類及
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應標示圖樣種類 應標示事項

配置圖（比例尺大小
不限）

方位、室外通路（含高程、引導設施、引導標誌位
置、淨寬及排水方向）、室外停車空間（含無障礙
停車位及引導標誌位置）、避難層出入口（含坡道
及引導標誌）、基地及建築物高程。

各層平面圖（比例尺
大小不限）

建築物出入口等

構造
詳圖
（比
例尺
不得
小於
1/50）

室外通路 突出物警示或防撞設施、側邊設置階梯時之警示設
施、
迴轉空間及防護設施（含邊緣防護及防護設施）。

坡道及扶手 高程差、坡度等

避難層出入口 引導標誌位置、平台（含淨寬、淨深、坡度）等

室內出入口 淨寬、門扇等

室內通路走廊 淨高、寬度等

樓梯 底板淨高未達190公分之防護設施等

昇降設備 昇降機引導標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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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建築物地坪面磚防滑係數或等級指導原則

內政部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台內營字第1110815148號函送送
「建築物地坪面磚防滑係數或等級指導原則」

陶瓷面磚、陶瓷馬賽克地磚採用 CNS3299-12 試驗結果，依據空間
類別之特性，防滑性能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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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3299-12 測試儀器

空間類別 室內/戶外  防滑係數建議最小值 

建築基地內廣場、騎樓、無遮

簷人行道、戶外樓梯、露臺、

陽臺 

戶外/半戶外 0.55 （C.S.R） 

建築物之出入口、有對外窗之

樓梯間與樓梯踏面 

室內與戶外/半

戶外的交界處 

0.45 （C.S.R） 

居室與走道(不含住宅) 室內 0.4 （C.S.R） 

廁所盥洗室、浴室、游泳池

畔、沖洗室、更衣室等之地坪 

室內/戶外 0.7 （C.S.R.B） 

備註：  

1. 防滑性能係以穿鞋時之防滑係數(C.S.R 值)及赤腳時之防滑係數(C.S.R．B 

值)予以判定。  

2. 居室係指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 

 表來源:「建築物地坪面磚防滑係數或等級指導原則」



3.17 行道磚防滑性
能建議

行道磚、導盲磚、階梯磚、
馬賽克地磚、混凝土磚（不
包括陶瓷面磚、陶瓷馬賽克
地磚）採用CNS16106 試驗
結果，依據空間類別之特性
，防滑性能建議如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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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源:人行面磚防滑測試(含導盲磚)之研究-

以 CNS16106 試驗法試驗，P41 表來源:「建築物地坪面磚防滑係數或等級指導原則」

空間類別 室內/戶外  
擺錘防滑性值(SRV)

之建議最低等級 

建築基地內廣場、騎樓、無遮簷

人行道、戶外樓梯、露臺、陽臺 

戶外/半戶外 P4 

建築物之出入口、有對外窗之樓

梯間與樓梯踏面 

室內與戶外/半

戶外的交界處 

P3 

居室與走道(不含住宅) 室內 P3 

廁所盥洗室、浴室、游泳池畔、

沖洗室、更衣室等之地坪 

室內/戶外 P4 

備註：  

1. 防滑性能係以擺錘防滑性值(SRV)分類等級予以判定。  

2. CNS16106 之表 2 人行表面材料依濕式擺錘試驗之分類等級如下： 

  

3.CNS3299-12 之防滑係數與 CNS16106 之擺錘防滑性值，二者因機器

作動原理不同，無法比對或換算。  

4. 居室係指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 

級別 
擺錘防滑性值(SRV) 

滑塊 96 滑塊 55 

P5 >54 >44 

P4 45 - 54 40 - 44 

P3 35 - 44 35 - 39 

P2 25 - 34 20 - 34 

P1 12 - 24 <20 

P0 <12  

 



3.18 地面防滑相關注意事項

四、備註

3. CNS3299-12之防滑係數與CNS16106之擺
錘防滑性能值，二者因機器作動原理不同，
無法比對或換算。

4. 居室係指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
等使用之房間。

五、為避免材質差異導致滑倒或絆倒，應避免將
防滑係數相差過大的材料使用於同一平面。

六、依本指導原則設置之地坪面磚，其建築物或
使用場所之所有權人及管理人仍有維護地坪
面磚清潔及防滑性能之責任。如地坪面磚表
面濕滑、油漬造成使用人滑倒，導致危險之
虞，應在現場設置警告標誌，立刻清潔處理
，並應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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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辦法

◼ 修正日期：113 年 10 月 30 日

◼ 修正重點：修正第6條第二款第一目

尿布台可為固定式或摺疊式，應設置安全裝置，使用時
檯面距地板面不得大於八十公分，並符合國家標準 CNS 

一六○九五規定。

刪除原尿布台尺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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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親子廁所不得與法定無障礙廁所合併設置

◼ 本辦法第 5 條規定，略以「公共場所獨立式親子廁所，不
得與無障礙廁所合併設置。但該無障礙廁所非依法令規定
應設置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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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目前無障礙相關法令

68

無障礙相關法令最新修正版本（國土管理署網站）

1.建築技術規則（110.10.17修正第170條，111.1.1施行）

2.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109.5.11修正施行）

3.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110.12.30）

4.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要點
（112.7.21）

5.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辦法（113.10.30）

◼ 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參考性非法令）
◼ 既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善內政部無通則性規定，惟部分縣市有替改善案例彙編，

如台北市政府替代改善計畫審查改善通案、臺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及

設備優良改善案例彙編、臺中市優良既有建築物無障礙改善案例彙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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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施工
易疏忽之處



4.1 無障礙通路
開口限制

◼ 302.2.4開口：通路130

公分範圍內，應儘量不

設置水溝格柵或其他開

口，如需設置，其水溝

格柵或其他開口應至少

有一方向開口不得大於

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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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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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柵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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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出入口兩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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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1 通則：出入口兩側之地面120公分之範圍內應平整、

防滑、易於通行，不得有高差，且坡度不得大於1/50。

圖片來源::廖慧燕參考王武烈建築師簡報資料重新繪製



4.1.2 避難層出入口

避難層：具有出入口通達基地地面或道路之樓層。

205.2.2 避難層出入口：出入口前應設置平台，平台淨寬度與出入

口同寬，且不得小於150公分，淨深度亦不得小於150公分

，且坡度不得大於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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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操作空間

輪椅乘坐者需要一定的空間方能操 作門把，出入口

門把側邊須留設操空間，其操作空間因門扇開啟之

方式及到達門之方向不同而異，但規定已將其簡化。

76/140



4.1.4 操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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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4 操作空間：通路走廊與門垂直

者，門把側邊之操作空間不得小於 45

公分；通路走廊與門平行者，門把側

邊之操作空間不得小於 60 公分；設有

風除室者，應留設直徑 150 公分以上

之迴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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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樓梯設計

303.2 樓梯轉折設計：樓梯往上之梯級部分，起始之梯級應退

至少一階（如圖303.2.1，303.2.2）。但扶手符合平順轉折，

且平台寬、深度符合規定者，不在此限（如圖303.2.3）。樓梯

梯級鼻端至樓梯間過梁之垂直淨高應不得小於190 公分。

圖3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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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樓梯扶手
無法順平

樓梯之起始階未退ㄧ階，

中間延續扶手無法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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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扶手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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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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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扶手高度?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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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扶手端點
水平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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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 防滑條：梯級踏面

邊緣應作防滑處理，其顏色

應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且應

順平（如圖304.3）。

4.2.5 梯級踏面
防滑條



4.2.6 清楚且防滑

86



4.2.7 踏面防滑條
有清楚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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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北市南門市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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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距梯級終端30公分處，應設置深

度 30公分至 60 公分，顏色且材質

不同之警示設施。但中間平台不在

此限。

4.2.9 終端警示



4.2.10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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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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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廁所通則

◼ 502.4 電燈開關設置高度應於

距地板面70公分至100公分範

圍內，設置位置應距柱或牆

角30 公分以上。

93

◼ 502.3 由無障礙通路進入無

障礙廁所盥洗室不得有高差，

止水得採用截水溝，水溝格

柵或其他開口應至少有一方

向開口小於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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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浴廁截水溝蓋形式

耐用及最佳截水效果



95

4.3.2 馬桶兩側扶手

資料來源：參考TOTO「バリアフリ-ブック パブリックトイレ編」p.37

圖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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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L型固定扶手

圖505.5

L型扶手之垂直扶手前緣距馬桶
前緣27公分﹙扶手中心線距馬
桶前緣25公分﹚

L型扶手之水平扶手上緣距馬桶
座面27公分﹙扶手中心線距馬
桶座面25公分﹚

資料來源：參考TOTO「バリアフリ-ブッ
ク パブリックトイレ編」p.37



4.3.4 輪椅乘坐者移位方式

從 輪 椅 移 位 到 馬 桶  

 

 

 

 

 

 

 

從 馬 桶 移 位 到 輪 椅  

 

 

 

 

 

 

 

 

97

資料來源 TOTO衛浴設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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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使用與馬桶轉換動作分解

4.3.5  側邊水平移位

可動扶手旁需有70公分以上淨
空間，以供輪椅乘坐者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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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L型扶手固定方式

中間支撐點不得
設置於垂直扶手



4.3.7 L型扶手固定點得設置在轉角處
關於無障礙廁所側邊L型扶手得於垂直與水平之交接處設置固定點事宜1案

內政部營建署109.6.17營署建管字第1091123833號函

說明：

一、依據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109年5月11日和品字第1090511號函辦理。

二、按「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L型扶手，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

之距離為35公分（如圖505.5.1），扶手水平與垂直長度皆不得小於70公分，

垂直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離為27公分，水平扶手上緣與馬桶座墊距離為

27公分（如圖505.5.2）。L型扶手中間固定點並不得設於扶手垂直部分。」為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5章廁所盥洗室505馬桶及扶手505.5側邊L型扶

手所明定。查本部108年1月4日台內營字第1070820550號令修正本規範該點

修正對照表所載：「側邊L型扶手之固定端如設於扶手垂直部分，恐將造成行

動不便者使用扶手時之不便，爰明定固定點不得設於扶手垂直部分，以利使用

。但若設於轉角處且不影響使用者，不在此限。」已有明示於轉角處且不影響

使用者，為法所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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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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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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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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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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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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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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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3.14

108



4.3.15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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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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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洗 面 盆
1. 洗面盆下須有容膝空間，且邊緣

距離操作水龍頭不得大於40公分。

2.可承受垂直載重。

3.水龍頭等器具之可用性

檯面不得高於80公分

洗面盆底下，距洗面盆邊
緣20公分內，淨高不得小
於65公分



4.4.1 洗面盆扶手

507.6 扶手：洗面盆應設置扶手，型式可為環狀扶手或固定扶手。設置

環狀扶手者，扶手上緣應高於洗面盆邊緣1公分至3公分（如圖507.6.1）

。設置固定扶手者，使用狀態時，扶手上緣高度應與洗面盆上緣齊平，

突出洗面盆邊緣長度為25公分，兩側扶手之內緣距離為70公分至75公分

（如圖507.6.2）。但設置檯面式洗面盆或設置壁掛式洗面盆已於下方加

設安全支撐者，得免設置扶手（如圖507.6.3）。

112圖5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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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兩側擋住輪椅乘坐者

接近洗手台

水平扶手過高，影響輪椅

乘坐者洗手及操作水龍頭



4.4.2 洗面盆扶手

114
圖507.6.2 圖5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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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洗面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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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小便器應設置於男生廁所

1.空間大小 2.隔板 3.扶手 4.小便器高度

≦
3

8

4.5 小便器



4.5.1 小便器高度

◼ 506.3 高度：無障礙小便器之突出端距地板面高度

不得大於38公分﹙如圖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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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小便器淨空間

◼ 506.5 淨空間：無障礙小便器與其他小便器間應裝

設隔板，且隔板間之淨空間不得小於小便器中心線左

右各50公分（如圖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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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隔板



4.5.3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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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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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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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無障礙小便器探討

➢應設置於一般廁所內

➢無障礙廁所內得設置無障礙小便器情形：

1.新建：一般廁所內已設，增加設置後不影響相關設備使用
2.既有：一般廁所內無法設置，以替代改善方式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後設置。

➢小便器設置：【非全部降低!!→無法分別因應使用者需求(本署近期將召會研商修正) 】

⚫僅有１座小便器時：同時滿足突出端降低＋扶手＋淨空間
⚫設有２座小便器時:分別考慮

1.降低突出端不加扶手→使用輪椅者清理尿袋
2.不降低突出端加扶手→高齡者或使用拐杖助行器之行動不便者

使用者 需求 措施

高齡者
使用拐杖、助行器之行
動不便者

供使用者暫時
性倚靠，提升
使用安全

扶手

使用輪椅之行動不便者
➢接近使用
➢尿袋清理

➢淨空間
➢突出端(接尿

口)降低

資料來源:陳雅芳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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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 語



5.1 行動不便者包括長久性及暫時性受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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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我國三階段年齡人口成長趨勢

依據統計，人的一生約有1/3的時間是在
「行動不便」的情況，包括童年、老年
、及生病和意外等。

125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4年至2070年）」，2024年10月

65歲以上老年人口

757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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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約5.6個青壯年扶養一個老人，150年將變成1.3個青壯年扶養一個老人

150年
扶養比1/1.2

5.3 急遽惡化的扶養比

100年

120年

80年

圖片來源 ： 高齡者居家生活安全設計規範研究



◆ 維持個人的尊嚴與生活的樂趣

◆ 降低國家社會負擔

5.4 高齡者需儘量自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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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身障者比例未達64歲以下者在2.2％以下，65-74歲為7.3％、
75-84歲為20.4％、85歲以上為48.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保險司，2010 年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第一階段

5.5 失能比例隨著年齡老化急遽上升



5.6 環境影響失能者
自我照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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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結 語

無障礙環境不但利於行動不便者使用，也是高齡

長者自立生活的重要基礎。「良好的生活環境不是一

種偶然或意外的發生」，我們現在的努力與成效，將

影響生活環境安全與便利程度，而完備的無障礙環境

也必然是未來超高齡社會穩定的關鍵。

期望與在座各位共同努力，為社會也為我們自己

建造一個更安全、更便利的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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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廖慧燕：0955536709   Mail：lhy740928@gmail.com


